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４

，

３０６．４３ １７５

，

６３６．９２ ４．９４％

营业利润

－２

，

５０３．０４ －１６

，

３６０．３２ ８４．７０％

利润总额

２

，

１５２．３９ －１２

，

７２１．５５ １１６．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４６．４１ －１２

，

７３６．９４ １１３．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１ －０．２９９ １１３．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０％ －１０．４５％ １１．６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４２０

，

４９０．２１ ３６０

，

６７７．４１ １６．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４６

，

７１９．３９ １４４

，

９７２．９８ １．２０％

股本

４２

，

５８０．００ ４２

，

５８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４４６ ３．４０５ １．２０％

注： 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随着“禽流感”影响的逐步消除，主要产品销售量逐步上升，销售价格有所提

高，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提升。

２０１４

年度，营业利润

－２

，

５０３．０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８４．７０％

；利润总额

２

，

１５２．３９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１１６．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４６．４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１１３．７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盈利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初步财务结果，业绩快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

，

７４６．４１

万元，在业绩预计范围之

内。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１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９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４６

，

９５２

，

４４８．３８ ７７８

，

３６５

，

２３６．４５ ２１．６６％

营业利润

３３

，

２２１

，

１６１．７９ ４２

，

２４２

，

６５１．６７ －２１．３６％

利润总额

６２

，

１６７

，

１６３．３０ ７９

，

１２０

，

６２８．８６ －２１．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

，

２６６

，

７５２．２２ ４３

，

１６０

，

５２９．７３ －２７．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４ ０．２４ －４１．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６％ ６．２６％ －３．５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９１０

，

７４６

，

５９９．４３ １

，

６９０

，

７５０

，

４３３．９４ １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７６

，

００６

，

２６０．９６ ７０７

，

９０２

，

７４４．６４ ６６．１３％

股 本（股）

２３４

，

６０９

，

６９６ １８１

，

５０４

，

３４０ ２９．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５．１１ ３．９０ ３１．０３％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４

，

６９５．２４

万元，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１．６６％

，主

要是由于北斗芯片及模块业务和汽车电子业务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为公司规模化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１２６．６８

万元，较上年下降

２７．５６％

，主要由于上

年度盘活资产增加营业外收入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较高 （影响数约

１

，

９８５

万

元）所导致，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对上年度平稳增长。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配股成功， 财务状况运行良好； 公司股本总额由

１８１

，

５０４

，

３４０

股增加为

２３４

，

６０９

，

６９６

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６６．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增长

３１．０３％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修正公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３０％

至

０％

。

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１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５０３１９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

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不存在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

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B1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5

年

2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5-009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买

方

"

） 签订 《长沙磁浮工程供电系统

1500V

直流电缆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

TJCC-GDXT-

2014004

），公司向其供应用于长沙磁浮工程供电系统

1500V

直流电缆。 本次合同金额为人民

币

14,505,752.00

元。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公司名称：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孟凤朝

3

、注册资本：

1,233,754.15

万元

4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码头、隧道、桥梁、水利电力、邮电、矿

山、林木、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和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及工程总

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工程承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管理；工业设备制造

和安装；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汽车、黑色金属、木材、水泥、燃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机电产品、钢筋混凝土制品及铁路专线器材的批发与销售；仓储；机械设备和建筑安

装设备的租赁；建筑装修装饰；进出口业务；与以上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0

号东院。

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4

年）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

额为

2,173,197.65

元人民币。

8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方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特大型建筑企

业，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自设立以来一直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以及合约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供电系统

1500V

直流电缆。

3

、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伍拾万零伍仟柒佰伍拾贰元整（

14,505,752.00

元）。

4

、付款方式：

（

1

）预付款：合同暂定总价的

20%

，本合同生效后根据现场实际到货需求，买方凭卖方提

交的单据支付。

（

2

）到货付款：

卖方协助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主业方支付的交货进度款之日起七天内，在扣除预付款

基础上，支付至合同最终总价的

50%

，买方凭卖方提交的单据支付。

（

3

）预验收付款：

卖方协助买方通过长沙磁浮工程业主预验收并在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业主方支付的

预验收进度款之日起七天内，在扣除预付款及到货付款金额基础上，累计支付达合同最终总

价的

70%

，买方凭卖方提交的单据支付。

（

4

）竣工验收付款：

卖方协助买方通过长沙磁浮工程主业竣工验收并在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业主方支付

的审计完成支付进度款之日起七天内，累计支付达合同最终总价的

95%

，买方凭卖方提交的

单据支付。

（

5

）质量保证期满后的付款：

买方在货物的质量保证期满、所供系统设备满足买方对本系统考核指标的要求、最终验

收通过，且在买方收到长沙磁浮工程业主方支付的最终验收付款之日起

7

天内，支付合同最

终总价的

5%

，买方凭卖方提交的单据支付。

5

、 项目总体进度计划安排： 本项目

2015

年

6

底完成，

2015

年

9

月初达到联调联试的条

件。

6

、生效时间：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单位公正并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合格的履约

保证金后生效。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

、 本合同金额约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48%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未来市场推广产生积极影响；

3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

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

、本合同公司提供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非出口产品，不存在技术、汇率等风险；

2

、合同履行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仍有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副本。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5-010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与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以下简称

"

买

方

"

）签订《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凤凰新村

-

白云湖）供电系统

1500V

直流电力电缆设备采

购合同》（合同编号：

HT142105

），公司向其供应用于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凤凰新村

-

白云

湖）供电系统

1500V

直流电力电缆设备及服务。 本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9,474,045.39

元。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公司名称：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3

、注册资本：

2,931,833.40

万元

4

、经营范围：地铁、轻铁的建设、维护和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按资质证经营）。 经营

与上述有关货物的进出口（具体项目按外经部门核定）。 地铁技术咨询、培训。 写字楼出租。 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地铁范围内各类广告。 隧道、地下停车场的开发经营。 地铁地基基础工程

补强加固。 为本系统基建、生产提供劳务服务。 线路、管道安装。 线缆出租。 地铁车辆维修。 物

业管理。 室内装饰。 建筑物防水工程。 绿化工程。 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仓储（除危险品）。 加工：建材、金属件。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保洁服务。

5

、住 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18

号南丰汇环球展贸中心写字楼第

11

至

14

层。

6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4

年

)

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

为

93,982.48

元人民币。

8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方为广州市政府全资的大型国有企业，负责广州市快速轨

道交通系统的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和附属资源开发经营，信誉优良，有能力履行合同约定的义

务。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卖方：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广州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凤凰新村

-

白云湖）供电系统

1500V

直流电力电缆

设备。

3

、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柒万肆仟零肆拾伍圆叁角玖分（

19,474,045.39

元）。

4

、价格调整：合同执行过程中，合同商业运营时间没有发生变化，或合同商业运营时间因

买方发生变化但工程实际商业运营时间没有超过一（

1

）年，在此期间，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较

大波动（增幅或减幅超过

10%

），合同价格可以做相应调整。

5

、付款方式：

（

1

）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10%

，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

40

）

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

2

）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

20%

，于最后一次设计联络会议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

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

40

）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

3

）到货付款：

①

设备材料总价的

45%

，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45%

支付。

②

随机附件、专用工具

/

试验仪器合价的

60%

，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60%

支付。

（

4

）预验收付款：

①

预验收完成后但结算未完成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15%

，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

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

40

）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②

预验收完成且结算完成付款：合同结算经财局审定后，支付至财局审定价的

95%

。

（

5

）最终验收付款：支付至财局审定价的

100%

。

5

、生效时间：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6

、签订时间：

2015

年

1

月

30

日。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

、 本合同金额约占公司

2013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65%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未来市场推广产生积极影响；

3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

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

、本合同公司提供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非出口产品，不存在技术、汇率等风险；

2

、本合同采取分阶段收款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原材料价格波动、付款延迟等

风险，从而影响公司收入的确认和利润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合同正本。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5-011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能翔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能翔投资

"

）提交的《关于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1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及盈利状况，并考虑公司未来的成长性以及持续回报股东，在符

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能翔投资提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人民币（含税）。

2

、公司控股股东能翔投资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投赞成

票。

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14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接到能翔投资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后， 董事会成

员吴学愚、唐崇健、范志宏、周祖勤、陈海兵、孙文辉（超过全体董事的

1/2

）对上述预案进行了

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能翔投资提交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

理诉求及利益，并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

来三年（

2014-2016

）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同时，上述董事均书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

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

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

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Ｌ０２４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７２３

，

１１３

，

７７５．９５ ８７０

，

０７９

，

０３１．５２ －１６．８９％

营业利润

－３０

，

２９２

，

７４２．８７ －５９

，

４６７

，

３７４．６１ ４９．０６％

利润总额

８

，

９４３

，

８８５．９３ －５９

，

４６９

，

７５２．７１ １１５．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

，

４２９

，

６７７．８１ －６０

，

４２６

，

６７３．９１ １０７．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５ －０．３４３ １０７．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９％ －３０．３４％ ３２．７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５８

，

８６６

，

７７５．７２ １

，

０６１

，

７３０

，

８８１．６７ ９．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８７

，

２３６

，

３４８．２５ １８２

，

８０６

，

６７０．４４ ２．４２％

股 本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１．０６３８ １．０３８７ ２．４２％

注：表内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２３

，

１１３

，

７７５．９５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６．８９％

；营业利润

－

３０

，

２９２

，

７４２．８７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９．０６％

； 利润总额

８

，

９４３

，

８８５．９３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５．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４２９

，

６７７．８１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７．３３％

。 上述利

润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出售资产取得的收益增加，导致利润增加。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

，

１５８

，

８６６

，

７７５．７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９．１５％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７

，

２３６

，

３４８．２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４２％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０

至

５００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2015-021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发出通知， 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0

：

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龙

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徐增增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

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公司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6

日起进

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5

年

2

月

6

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继续停牌申请，继续停牌

时间预计不超过

1

个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昭仪新天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标的资产

"

）实际控制人王云鹤、张意承及其他股东购买标的资产

100%

股份。 标的资产所处

行业为珠宝行业，其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为独立

的第三方。

经过七周的工作推进， 公司已与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签订重大资产重组合作意向书并组

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

因合作意向书是依据现阶段工作结果由交易双方达成的初步约定， 其中一些重要交易条

款的限制性条件及具体约定，双方需进一步沟通、协商、确定。 同时，涉及标的资产的一些相关

法律程序履行需要一定时间。特别是标的资产涉及珠宝行业，其存货资产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时间上弹性较小。 加上中国传统佳节农历新年假期影响，

目前预计难以在

3

月

6

日以前确定重组预案报董事会审批并申请复牌。

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同意公司在继续推进过程中，根据实

际工作开展情况，以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及保障全体股东利益为原则，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调整。

同时，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提请董事会同

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徐增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下属委员会成员变更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第三届董事会由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成立。 由于董事会成员的变更，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下属机构成员相应变更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刘振光（主任委员）、徐增增、刘策、金文洪；

审计委员会委员为李敏（主任委员）、梅丽君、黄圣爱；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金文洪（主任委员）、梅丽君、徐增增、刘策。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任命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公司现任总经理刘云先生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董事会同意刘云先生的辞职申

请，审议通过任命刘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刘策先生简历附后）。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表示赞

同。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8

日

附：刘策简历

刘策先生，

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1997-1999

年于华东理工大

学学习，

2000-2005

年于美国加州大学学习。

2005

年至今，先后担任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发出通知，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1

：

3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19

楼会议室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

由公司监事马荧召集和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

如下：

一、审议通过《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长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通过选举马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马荧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

2

月

28

日

附：马荧简历

马荧女士，

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历任上海新民晚报实业公司

展览部经理，上海龙宇燃油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 现任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人力资

源部经理。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

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

用，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在不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提下，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7,2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6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临

2015-005

号公告。 按照承诺，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即

使用期限不超过

2016

年

1

月

5

日。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

司变更原

"

组建水上加油船队

"

募集资金

12,450

万元，用以合资成立大宗商品贸易平台。详细情

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临

2015-013

号公告及

2015-020

号公告。

2015

年

2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变更对应的

12,450

万元、因暂时闲置而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

2015-013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六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武商集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在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

和要求，公司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备案。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下午收到通知，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无异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5-010

债券代码：

112219

债券简称：

14

渝发债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4-061

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

渝开发，证券代码：

000514

）自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停牌后，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

和

2015

年

1

月

5

日、

1

月

10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4-066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001

）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

002

）。

2015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5-

003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持续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4

日、

1

月

31

日、

2015

年

2

月

7

日和

2015

年

2

月

14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

2015-00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005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007

）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008

）。 因本次重

组事项不涉及公司债还本付息，故本公司

"14

渝发债

"

（代码：

112219

）不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有关各方仍在反复细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相关方案，完善相关工作。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办理指南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

日上

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

年

2

月

25

日、

2

月

26

日、

2

月

27

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沈汉标先生及实际控制人

沈汉标先生、王妙玉女士函证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

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任

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 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15-003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大理中谷红豆杉生物有限公司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上海医药

"

）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披露

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大理中谷红豆杉生物有限公司的公告》，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要求，现对该公告内容进行补充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整合上海医药抗肿瘤药产业链，建立原料药优势，发展中药

GAP

种植基地，打造大健康

产业链，上海医药决定由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宇药业

"

）和下

属控股子公司上海金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金和生物

"

） 分别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6001

亿元和人民币

1.1

亿元（以最终国资评估备案为准）通过受让云南大理康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康亚生物

"

）持有的大理中谷红豆杉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谷生物

"

）的

股权和增资的方式，最终取得中谷生物

40%

股权和

27.5%

股权，实现上海医药对中谷生物的控

股。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经上海医药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

、康亚生物

康亚生物注册于云南省大理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自然人康丽军和康丽亚分

别持有其

60%

股权和

40%

股权，法定代表人康丽军。 该司经营范围包括：种植、养植。 该司为事

红豆杉种植的企业，红豆杉系可提取抗肿瘤药物关键中间体

10DABIII

的珍稀植物。 康亚生物

与上海医药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2

、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康刘忠与上海医药及下属子公司没有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自然人股东张伟中目前在金和生物担任总经理职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谷生物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由康亚生物和自然人股东康刘忠共同发起设立， 公司注册

地云南省大理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康亚生物和自然人股东康刘忠分别持有其

98%

股权和

2%

股权，法定代表人康丽军。经营范围包括：红豆杉、种植、销售、加工项目筹建。主

营业务为种植和销售可提取抗肿瘤药物关键中间体

10DABIII

的珍稀植物红豆杉。 中谷生物的

核心资产为云南大理州的红豆杉苗及树共计

5,518,991

株以及相关林地使用权。

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中谷生物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人民币

43,415.92

万

元，净资产人民币

12,000

万元。 因中谷生物成立时间较短，暂无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数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和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审

计、评估基准日对中谷生物进行了审计、评估，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对象为股权收购涉

及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无形资

产）及负债等。 经评估，中谷生物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26,422,181.00

元。本次重组采用

股权转让及后续增资扩股的方式， 交易各方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目标公司价值为人民币

120,

000,000

元，并以此确定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的价格。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本次交易分以下步骤：

①

华宇药业、金和生物和张伟中受让康亚生物持有的中谷生物

66.0833%

股权

其中：华宇药业出资人民币

38,590,000

元受让中谷生物

32.1583%

股权；金和生物出资人

民币

37,317,500

元受让中谷生物

31.0979%

股权， 张伟中出资人民币

3,392,500

元受让中谷生

物

2.8271%

股权，康刘忠同意本次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②

华宇药业单向增资

华宇药业对中谷生物进行单边增资扩股， 增资额为人民币

15,700,000

元； 本次增资完成

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20,0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币

135,700,000

元。 华宇药业持有

目标公司

40%

的股权，金和生物持有目标公司

27.5%

，康亚生物持有目标公司

28.225%

的股权；

康刘忠持有目标公司

1.775%

的股权；张伟中持有目标公司

2.5%

的股权。

③

各方有条件同比例增资

在完成重组协议相关约定条款（在约定时间内，中谷生物的红豆杉干树叶应达到一定的生

产总量且其可提取的有效成分应达到约定的标准）前提下，各方对目标公司根据其持股比例以

现金同比例增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400,000,000

元；其中：

华宇药业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

105,720,000

元，最终持有目标公司

40%

的股权；

金和生物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

72,682,500

元，最终持有目标公司

27.5%

的股权；

康亚生物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

74,598,675

元，最终持有目标公司

28.225%

股权；

康刘忠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

4,691,325

元，持有目标公司

1.775%

股权；

张伟中认购新增出资人民币

6,607,500

元，最终持有目标公司

2.5%

股权。

如上述重组协议约定的同比例增资前提条件未能满足， 上海医药方面将根据相关条款全

额退出。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谷生物未来效益主要来源于红豆杉干枝叶的销售与红豆衫树木的销售； 金和生物从中

谷生物购入红豆杉干枝叶有助于采购成本降低以及中谷生物红豆杉高

10DABIII

含量所增加

的单位提取量将带来额外经济协同效益。

基于中谷生物目前红豆杉生资产的数量和生长年限，根据

10DABIII

含量达到相对高值时

进行采摘销售以及将低含量红豆杉作为树木销售等原则，经预测，中谷生物未来五年年均销售

收入约为人民币

3,660

万元，未来五年年均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1,140

万元。 考虑重组中谷生物

后带来的经济协同效应， 预计本项目未来五年年均可为上海医药贡献净利润约人民币

2,333

万元。

通过本次交易，上海医药将从源头建立原料药的优势，实现抗肿瘤药产业链的整合；并充

分利用中谷生物林地资源，发展中药

GAP

种植基地，为上海医药打造大健康产业链创造有利

条件。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